[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天津科技大学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生须知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为规范职业技能等级评价违纪违规行为的认定与处理，维护技能人才评价的公平、公正，保障考生的合法权益，根据《天津市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违规处理办法》(津人社办发〔2024〕24号)要求，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现将考生须知告知如下：
一、考生申报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时须了解申报要求，并承诺提供的申报材料均真实、有效，个人申报表应由考生确认所填信息无误并签字后，提交原件至评价机构。一经查实存在不符合申报条件或申报材料虚假伪造的，将取消其考试资格及考试成绩，虚假材料及考核评价费不予退还，已获得的证书作无效处理。
二、参评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终止其继续参加评价活动，取消本次评价资格、宣布相应证书作废、撤销相应上传证书数据，追回已发放的相应补贴资金：
1、抄袭或协助他人抄袭的；
2、携带禁携物品进入考场、实施影响考场秩序或妨碍工作人员正常工作的行为，经提醒仍不改正的；
3、通过虚假承诺、提供虚假材料等非正当手段取得参加评价资格或由他人冒名顶替参加评价或替他人参加评价的；
4、窃取、故意毁坏试卷(作品、考件)或考试设备工件等的；
5、扰乱考场管理秩序并造成设备事故、人身伤害或较大财物损失等恶劣影响的；
6、参与有组织作弊或胁迫他人配合作弊的；
7、散布不实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8、出现其他违规行为，并影响评价活动的。
[bookmark: _GoBack]存在第3至8项情形的，同时暂停其参加评价资格2年。
